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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事提運機馬達檢修作業發生跌倒灼傷致死重大職業災害案例 
 

一、行業分類：其他玻璃及其製品製造業（2319） 

二、災害類型：跌倒（2） 

三、媒 介 物：工作台、踏板（416） 

四、罹災情形：死亡1人 

五、發生經過： 

(一) 民國112年8月11日，新竹縣，○○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。 

(二)據○○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副廠長楊○○及工務組長葉○○稱述，外籍移工陳

○○於112年8月11日凌晨約1時許發現提運機最下方料斗有玻璃原料一直灑出來，

便前往窯爐控制室通知罹災者此情形，另據公司提供之窯爐控制室監視錄影畫面，

罹災者自凌晨1時9分許起便反覆進出控制室，並於凌晨1時41分帶著2支板手、手電

筒、安全帽離開控制室便無返回控制室。直至上午約6時45分許，生產組日班組長

鍾○○發現窯爐下方水槽漏水及窯爐警報器持續在響，以 Line電話通知葉○○處理，

惟找不到前日晚班人員(即罹災者)，隨後葉○○發現窯爐提運機上方平台有手電筒

光源在閃爍，便爬上至提運機上方平台發現罹災者倒臥於提運機旁邊，罹災者已因

長時間仰躺致全身大面積灼傷，於送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前已無心跳，並於同

日上午8時26分宣告死亡。 

六、原因分析： 

(一) 直接原因：罹災者於提運機上方平台從事提運機馬達檢修作業，於行走時不慎跌倒

後遭平台之高溫鐵板地面灼傷致死。 

(二) 間接原因： 

不安全狀況：(1)平台地面未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之安全狀態，或採取必要之預防     

               措施。  

           (2)對於勞工有暴露於高溫環境，未使勞工確實著用防護衣。 

           (3)平台勞工行走之走道於夜間自然採光不足時，未能提供適當照明。

基本原因：未對提運機上方平台從事馬達檢修作業之危害進行辨識、評估及控制。 

七、災害防止對策： 

(一) 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、地板、階梯、坡道、工作台或其他勞工踩踏場所，

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、滑倒、踩傷、滾落等之安全狀態，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。

（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1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） 

(二) 雇主對於勞工有暴露於高溫、低溫、非游離輻射線、生物病原體、有害氣體、蒸氣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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粉塵或其他有害物之虞者，應置備安全衛生防護具，如安全面罩、防塵口罩、防毒

面具、防護眼鏡、防護衣等適當之防護具，並使勞工確實使用。（職業安全衛生設

施規則第 287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 項） 

(三) 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採光照明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一、…六、作業場所面積

過大、夜間或氣候因素自然採光不足時，可用人工照明，依下表規定予以補足：場

所或作業別:一、走道；照明米燭光數:50 米燭光以上；照明種類:全面照明(職業

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13條第 6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) 

(四)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、性質，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，要求各級主管及

負責指揮、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…。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條之 1 第 1 項

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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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現場示意圖或照片： 

 

圖片一 

提運機上方平台(罹災者被發現所在位置)，亦是罹災者從事提運機馬達檢

修作業之作業場所，罹災者仰躺之平台地面後側有木板(綠色框處)及黑色

長條木棒(黃色框處)，長條木棒用途據窯爐組組長彭○○稱述：「在更換

馬達齒輪或軸承時，需用鐵鎚敲擊，為避免齒輪和軸承受傷，會將長條木

棒用作墊木用。」木板距平台地板高差為4公分，而黑色長條木棒長、寬、

厚度經量測分別為115公分、20公分、6公分。另提運機馬達及傳動鍊輪據

久展玻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組長葉○○稱述發現罹災者時皆未運轉，鍊條

有脫落情形，只垂掛在小鍊輪上(上方黃圈處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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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片二 模擬無手電筒情況，測平台場所全面照明程度：測得照度為0米燭光。 
  

 

圖片三 罹災者跌倒後所躺臥之工作平台溫度經量測為攝氏70.3℃(測量點為黃色圈圈。 

 


